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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演講費支給標準 
111 年 6 月 1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

111 年 9 月 22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

113 年 9 月 12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

114 年 9 月 11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

一、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學術研究風氣、促進學術發展，各單位舉辦學

術活動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蒞校從事專題演講或授課，除經費補助單位另有

規定外，其相關費用依本支給標準辦理。 

二、支給標準規定如下表： 

 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主治醫師 

國 

內 

外 

聘 

專 

家 

學 

者 

(1)院士級、曾任部會

首長或在學術、專

業上著有成就者，

並經校長核准(次) 

10000 

(2)具有前瞻性、稀有

性校外教授及其他

學者專家(次) 

4000 3000 2500 2000 - 

(3)產業相關業師(時) 2000 

課程邀請校外專家學

者授課(含學術演

講)，依兼任教師授課

鐘點標準核給(時) 

1070 920 855 780 - 

國外專家學者線上授課(特

簽) 
USD 500 美元/時，或另經簽准標準支給 

長庚醫院臨床教師(時) 2000 1800 1700 1600 1200 

校內專任教師(時) 1070 920 855 780 - 

註 1：每場次時間至少 120 分鐘，未滿者減半支給。 

註 2：各單位得視需要經申請獲准後以自籌經費提高演講費支給金額。 

 

三、前條第(1)~(3)項可另支給交通費，交通費支付來源同獎勵方案經費來源。 

四、具有特別身份或情況者，其演講費得另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。 

五、本支給標準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